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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700.00 万元与贵州
省兴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泉公司”）、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威公
司”）合资新设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70%，兴泉公司持股 20%，胜威公司持股 10%。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

三方已于 2020年 11月 16日签订《出资协议》，协议内容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84） 披露的内容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备查文件
《出资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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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张永

炼先生的辞职报告，张永炼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等职务，自本公告之日起，张永炼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张永炼先生的离职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张永炼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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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 11月 16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参会监事共同推举
监事张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1 月
16日发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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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号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B栋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7,038,0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23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义平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

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王义平 707,036,582 99.9997 是

1.02 邬碧峰 707,036,576 99.9997 是

1.03 王继民 707,036,576 99.9997 是

1.04 冯巅 707,036,576 99.9997 是

1.05 郑鹰 707,036,576 99.9997 是

1.06 李娜 707,036,576 99.9997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徐建君 707,036,576 99.9997 是

2.02 汪永斌 707,036,576 99.9997 是

2.03 谢华君 707,036,579 99.9997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王静艳 707,036,576 99.9997 是

3.02 李大卫 707,036,578 99.9997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王义平 310,606 99.5213

1.02 邬碧峰 310,600 99.5193
1.03 王继民 310,600 99.5193
1.04 冯巅 310,600 99.5193
1.05 郑鹰 310,600 99.5193
1.06 李娜 310,600 99.5193
2.01 徐建君 310,600 99.5193
2.02 汪永斌 310,600 99.5193
2.03 谢华君 310,603 99.5203
3.01 王静艳 310,600 99.5193
3.02 李大卫 310,602 99.52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

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李元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继峰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继

峰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继峰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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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 11月 16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 参会董事共同
推举董事王义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11
月 16日发出，参会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期限要求。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义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邬碧峰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义平先生、汪永斌先生、冯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王义平
先生为主任委员；

选举徐建君先生、王继民先生、汪永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徐建君先
生为主任委员；

选举谢华君女士、郑鹰先生、徐建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谢华君女士
为主任委员；

选举徐建君先生、李娜女士、谢华君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徐建
君先生为主任委员。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冯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 会议同意聘任郑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

致。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李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 会议同意聘任王浩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

致。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潘阿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附件：
聘任人员简历
1、王浩：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学专业，曾任伟世通亚太

区电子事业部财务分析经理兼长安伟世通财务总监、博世汽车服务事业部中国区财务总监、亿可能源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等职，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王浩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持有公司 262,500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潘阿斌：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代表，现任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潘阿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天
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20】第 0773号
致：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之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
有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
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 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

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2020年 10月 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2020年 10月 2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表决方式、

投票规则等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公告的刊登日
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 15日。

（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周一）10:00在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 1 号院（非中心）9 号楼一层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信
意安先生主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相一致。

（四）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6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1月 16日的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 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于股权登记日 2020年 11 月 9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 2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 35,202,3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4337%。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41,235,4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63.7628%。
（三） 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二）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
票和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已获通过，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

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41,228,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6,8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228,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6,8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60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34.6154%；6,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5.3846%；
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228,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6,8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60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34.6154%；6,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5.3846%；
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上述议案 1为特别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 2-3 的表决结果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三）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李 侦
经办律师：王 欣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995� � �证券简称：天地在线 公告编号：2020-029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星期一）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11�月 16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 11�月 16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 1号院（非中心）9号楼一层 9C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信意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7、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41,23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4,670,000股的 63.762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0,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5,202,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337%。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033,09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9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0,4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41,228,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6,8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6154％；反对
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38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228,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6,8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6154％；反对
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38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228,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6,8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6154％；反对
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38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侦、王欣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

合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882� � � � � � � �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2020-090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国际生物岛螺旋三路 10号金域医学大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5,617,6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3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梁耀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形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人，出席 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郝必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617,350 99.9998 300 0.000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推举解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028,370 99.7694 589,280 0.230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85,936,036 99.9996 300 0.0004 0 0.0000

2
关于推举解强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85,347,056 99.3142 589,280 0.685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获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一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凯、楼晶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882� � � � � � �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2020-09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创开元”），为广州

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
公司 31,224,1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国创开元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 27,569,2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 则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9,189,7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期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18,379,5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
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1,224,105 6.80% IPO前取得：31,224,1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7,568,845 1.65% 2019/11/13 ～

2020/11/13 53.22-106.40 2020/4/17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创开元股
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27,569,254股

不 超 过 ：
6.0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9,189,75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18,379,503股

2020/12/8 ～
2021/6/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

金需要

注：

1、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
事项的，国创开元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0 年 11
月 20日至 2021年 5月 19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机构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承诺减持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规则要求，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2%。

3、 本机构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在首次卖出公司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将减持计划
（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以书面方式通知
公司并由公司向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本机构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以外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时， 本机构将提前 3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
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披露公告。

4、如本机构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机构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1）
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违反上述减持意向或法律强制
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 持有的公司股份自违反上
述减持意向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减持；3） 因违反上述减持意向或法
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如本机构未将前述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收益上交
公司， 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机构现金分红中与本机构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
分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国创开元将根据其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
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为国创开元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做出的自主决定。国创开元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国创开元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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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

次会议及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7,672,288股， 占公司截至 2020 年 10 月 27 日总股本 2,390,829,979
股的 0.74%，回购价格为 2.102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7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减少 17,672,288股，股本变动将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本结构表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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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上午 9:15至 2020年 11月 16日下午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 11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 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27 人，代表股份 1,202,321,64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664%。 其中，出席本次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2 人， 代表股份 274,637,35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5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15 人，代表股份 820,506,7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4.2353%。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381,814,94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311%。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沈陶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5,348,630 股、王冬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1,915,000 股、高树军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
公司股份 3,348,388股、章良德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1,250,000 股、张少军截至本次股权
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1,760,000股）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同意：1,188,695,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通
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74,633,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
反对：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85,156,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551%；
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117,161,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16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446%。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通

过，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杜晓璇律师、范启辉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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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期解锁时，有 24�名激励对象存在解锁前离职失去激励资格、个人考核达标但不足满分，根据
得分按比例解锁，未能全额解锁的情形，需要回购注销已经授予但未解锁的合计 211,890 股限制性股
票。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21.1890万元，将由 130,808.8551万元减少至 130,787.6661万元。投资总
额将由 130,808.8551 万元减少至 130,787.6661 万元， 总股本将由 130,808.8551 万股减少至
130,787.6661万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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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3、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2: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1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1月 16日 9:15-15:00。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邓冠杰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13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 661,213,20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27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 代表股份
702,479,3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574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 702,477,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316,4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697,518,2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38％；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4,957,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70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5,357,5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752％；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弃权 4,957,46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188％。

该项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戴毅、陈晓璇
3、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中顺洁柔《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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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产业
基金参与疫苗研发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根据目前国内关于疫苗产品的审批要求，疫苗产品需完成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批准、临床 I

期、II 期和 /或 III 期试验、上市批准、生产设施认证 /核查（如适用）等环节，方可上市。 疫苗产品的研
发上市周期普遍较长。

2、本次合作研发的产品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可能因安全性，有效性和 / 或技术质量等问题而
终止，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疫苗研发经验，疫苗研发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研究等各个阶段都存在失

败的风险。 疫苗上市后的销售情况亦受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诸多因素影响，销售情况同样存在不确
定性。

一、合作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北京国信海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通知：产业基金正在联合美国 Generex� Biotechnology 公司、北京优峰国
际咨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共同研发疫苗， 目前疫苗产品正在研
发阶段，并在美国 Generex� Biotechnology公司官网同步公告。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应当披露标准，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介绍
1、北京国信海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北京国信中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共同发

起设立。 北京国信中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公司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2、Generex� Biotechnology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医疗保健控股公司， 提供从快速诊断到个性化疗法

的以患者为中心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Generex正在建立一种新型的医疗保健体系，该公司将超越传统
模型，在MSO 网络中为医师提供支持，并与患者保持持续的关系以改善患者体验并获得最佳护理。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的独立法人机构，是
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病毒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和医学病毒学研究机构。

4、北京优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科技成果产业化、医疗行业跨国企业的双边与多边服
务，全方面为产品与项目合作提供战略发展咨询与设计、项目落地及管理。

除产业基金外，公司与上述其他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基金联合各方引入国际专利技术参与疫苗的研发合作， 是产业基金探索生物医药创新技术

产业化的尝试。 研发合作的产品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存在投资失败的风险。
公司本身不涉及疫苗研发，产业基金参与了疫苗的研发合作。本次合作将使用基金产品的资金参

与，不会对公司近期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根据目前国内关于疫苗产品的审批要求，疫苗产品需完成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批准、临床 I

期、II 期和 /或 III 期试验、上市批准、生产设施认证 /核查（如适用）等环节，方可上市。 疫苗产品的研
发上市周期普遍较长。

2、本次合作研发的产品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可能因安全性，有效性和 / 或技术质量等问题而
终止，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疫苗研发经验，疫苗研发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研究等各个阶段都存在失
败的风险，疫苗上市后的销售情况亦受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诸多因素影响，销售情况同样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推进程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3003� � � � � � � � �证券简称：天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6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新设全资子公司广东

天元全能印刷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占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7%，根据《公司章
程》及《对外投资制度》规定，该事项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属于总经理权限范畴，已经公司总经理决
定。

二、注册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由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 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天元全能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5JQUJ1G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耀东
成立日期：2020年 11月 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 128号 1号楼 101室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提供印刷品设计服务；装订服务；
包装材料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图文设计服务；模具图纸绘制服务；印刷耗材销售；印刷技术开发
推广、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备查文件
1.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